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
2009-2010年目标管理责任书
一、三年总体目标

（一）人事、分配制度改革责任目标

深化学院人事、分配制度改革，完善人才遴选机制、竞争机制、评价机制、流动机制、激励机制和相应的保障措施，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增强学院办学活力，提高办学效益。

（二）干部、师资队伍建设责任目标

加强干部师资队伍建设，优化干部、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、学历结构、素质结构，通过引进、培养等方式建设一支以学科专业带头人为核心的“素质较高、结构合理、团结协作、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”的教职工队伍。

（三）制度、经费保障责任目标

1、健全人事管理规章制度，加强人事政策、制度的宣传工作，规范干部人事管理。

2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，建立起以岗位和绩效为核心的教职工分配制度，继续坚持向一线教师倾向与绩效挂钩的校内分配制度，实现多劳多得、优劳优酬。

二、2009—2010学年度工作目标

（一）组织、统战工作责任目标

1、做好党支部建设工作，抓好学院党员组织发展工作及教职工思想政治学习活动。

2、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系，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对学院组织建设、学院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做好统战工作。

（二）人事、人才工作责任目标

1、根据系部工作需要，认真做好新教师的选拔、录用工作，坚持从知名高校遴选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；积极聘请知名学者、专家来校工作。

2、做好学院教职工进修学习统筹安排，特别是做好省级骨干教师的推荐与培养、院级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的业务培养工作。

3、增强服务意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完成人事常规工作目标：

①人事招考工作

根据省厅的统一安排，认真做好编内招聘人才的组织、考核、录用等工作；结合学院实际工作需要，组织好学院的编外招聘教职工工作，做好学院重点建设系、专业的人才引进；根据学院的发展和目前的人事现状，先从我院工勤人员推行劳务派遣工作。

②考试培训工作

教师资格认定；组织职称外语、计算机、普通话等各类考试的报名组织工作；新进教师岗前培训；骨干教师培训等。

③职称考核工作

做好各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认定、申报评审以及聘任等工作；做好全院教职工的考勤管理工作；进一步完善并认真组织实施教职工工作考核评比。

④工资保险工作

完成教职工正常晋升薪级工资工作及教职工职称、职务、考核定级变动的工资晋升工作；核算每月教职工工资、津贴，审核每月教师的课时津贴；认真调研，做好深化学院教职工津贴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起草、制定工作；积极做好“五险一金”（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公积金）的管理工作等。

⑤老干工作

加强离退休职工和老干部工作，密切联系，切实加强感情沟通和交流，切实为老同志着想，为老同志办实事。在党委的统一安排下，协助党委做好离退休党支部的换届工作，并以老干支部为中心定期组织全体离退休党员过好组织生活，组织一些有益于老同志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；根据上级和学院规定经常走访和慰问生病、住院和过生日的老同志，并为有特殊困难的老干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为他们排忧解难；根据老干的特点，结合学院改革发展实际，认真做好老干思想政治工作，充分发挥老干部的政治优势，为学院的发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。

⑥统计与档案管理

认真完成好各项统计报表如全院办学基本条件统计上报、人员统计、劳资统计；完善人事档案、个人业务档案管理等工作；做好事业单位法人年检及残疾人年检、保险年检等工作。

（三）重点工作责任目标

1、学院机构编制核定工作

学院教师的编制数是两校合并初确定的，经过几年的发展，学生的规模不断增长，原编制数使学院的优秀教师人才引进发展工作受到了限制，此次做好学院机构编制重新核定工作，争取在原来编制数的基础上有一定幅度的增加。

2、师资队伍建设

①不断加大教师培训与提高工作力度，通过“内培外引”方式，一方面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层次，至2011年，45岁以下的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以上的超过45人，占青年教师比例超过35%；另一方面提高教师职称结构，努力使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比例保持在30%以上，其中正高职称占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的30%左右，至2011年，高级职称专任教师达到40人以上，其中正高达15人以上，高、中、初级职称教师的比例达到30：50：20。

②抓好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形成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。配合教务处一起组织好每两年一次的中青年教师专业技能展演活动，根据“双师型”教师培养培训方案，逐步完善、落实专业课教师到剧团等一线行业单位参加专业实践制度，与行业、剧团联合培养专业教师。

③建立起人才资源信息库，及时补充完善人才信息。特别是建立以行业、剧团的管理专家和能工巧匠为主体的50人以上的动态兼职教师库，使聘任的兼职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达20%以上。

三、综合管理工作共性目标

1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严格遵守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。

2、保质保量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综合性、临时性、突击性工作任务。

